
全城狙击
“飞车贼”

疯狂抢夺280余起，一个15人的特大流窜
飞车抢夺犯罪团伙济南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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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5月至

今年 9月，一个由 15

名成员组成的犯罪

团伙交叉结伙，飞车

疯狂抢夺作案280余

起，涉案总价值120余

万元。9月17日，济南

市公安局历下分局

历经一个多月的缜

密侦查，一举打掉了

这个特大流窜飞车

抢夺犯罪集团。

2009年5月27日上午8

时许，市民刘先生在动物园

门口由北向南行走时，突然

听到后面有人叫了一声。刘

先生一转头，就感觉脖子被

勒了一下，46克的金项链瞬

间就被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

抢走。等刘先生回过神时，那

两名男子已经跑远。

后来，刘先生曾经在动

物园附近多次见到过抢自己

的男子。刘先生试图跟踪他

们，但是每次都被他们大功

率的摩托车甩掉。“我曾经亲
眼看着那两个人抢走一名女

士的金项链。这伙人太可恨

了！”刘先生气愤地说。

今年8月3日上午9时

许，市民周女士悠闲地行走

在和平路上，突然眼前一辆

摩托车飞驰而过。她感到颈

部一紧，低头查看时，发现价

值8000余元的金项链不翼
而飞。

8月5日上午8时30分，

刘大娘出门买菜，当行至工

业南路某路段时，脖子上戴

着的一条金项链被两名骑摩

托车的男子拽走。短短几秒

钟，犯罪嫌疑人便逃遁无踪。

8月下旬的一天早上，

做肉串生意的市民任某戴着

一条80余克、价值3万余元

的金项链，向和平路上自己

的烧烤店走去。眨眼的工夫，

金项链被两名骑摩托车的男

子抢走。

不断上演的道路飞车抢
夺案让省城市民感觉到危机

重重，很多市民不敢戴项链

上街。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让济南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市公安局局长刘杰对此专门

批示，要求全局迅速行动、密

切配合、从快剜除毒瘤，及时

消除影响。

飞车抢夺的警情不断传
来，形势愈加严峻。分管刑侦

工作的市局党委委员、督察
长程绍春和市局刑警支队支

队长孙连和、历下公安分局

局长贾延昭，连夜进行分析

研判，广辟线索来源，顺线开

展侦查，全方位开展工作。

蛤飞车抢夺案频发
8月16日上午，刑警大队

便衣中队民警在和平路与燕山

路路口发现重大线索。两名男

子驾驶一辆无牌照红色雅马哈
125摩托车，不戴头盔，在街道

上行驶时速度忽快忽慢。遇到

路人，尤其是单身女性，他们便

露出贪婪的目光，有重大抢夺

作案嫌疑。正当民警准备上前
进行盘问时，两名男青年突然

加大油门逃走。

9月2日上午9时许，那两

名男子再次在解放路中段出
现。民警发现，狡猾的嫌疑人这

一次更换了摩托车，并时常逆

行、闯红灯，有时驶入偏僻街

道，二人还经常观察后方是否

有人跟踪。

随后，民警又发现两名男

子经常更换同伙。便衣中队民

警及时将案情上报，专案组领

导确定这伙人就是飞车抢夺犯

罪团伙的成员，很快组织50位

民警，对犯罪集团开展全面侦

控。

9月初，便衣民警终于在

北园路附近再次发现了两名

嫌犯的踪迹。在经历了十余

次惊心动魄的跟踪追击，并
通过监控录像对嫌疑人跟踪

取证后，专案组终于发现了

嫌犯的老巢——— 历城区郭店

镇某小区。

随后，民警围绕嫌疑人开

展了秘密走访调查，获知了嫌
犯张某和王某均是河南周口

人，专案组随后又详细获取嫌
犯社会交往、生活习性等情况，

并派人驱车数百公里，赶赴张

某原籍进行秘密调查。刘某、胡

某等多名嫌犯也逐步被民警所

掌控。

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
失，专案组将抓捕地点选择在澡

堂、饭店等嫌犯警惕性小的地方。

9月17日下午1时许，专案

民警发现刘某、胡某、王某、张

某、王某等5名嫌犯进入某澡

堂，绝好的抓捕时机来临。“立即
行动！”历下公安分局副局长缪

利军一声令下，早已准备好的

30余名专案民警全副武装，飞

速前往，对该犯罪集团所有嫌犯

展开统一抓捕行动。正在洗浴的

刘某等五人做梦都没想到被抓

了“落汤鸡”。

下午2时，主要犯罪嫌疑人

张某驾车在工业南路某路口

等候信号灯时，一辆疾驰而来

的警车堵住其去路，车上冲下

几个人来，高声断喝：“我们是

历下刑警。立即下车！”望着黑

洞洞的枪口，张某万般无奈，

束手就擒。

下午5时，嫌疑人刘某、

张某(女)、王某、于某、于某
(女)在历城郭店镇一饭店内

相继落网。专案民警乘胜追

击，于当晚10时，在邹平县将

销赃嫌犯赵某、刘某(女)夫妇

抓获。最终，该犯罪集团的成
员被全部抓获归案。

蛤澡堂里揪 出“落汤鸡”

蛤抢劫对象不分男女

27日上午，历下公安分局院

内摆放着犯罪集团的赃物和作

案工具，43 . 4万元的人民币和8

辆大功率摩托车，吸引着众人的

眼球。

8辆雅马哈125摩托车整齐

地摆放在现场。“这样大功率的

摩托车，一旦抢夺得手，老百姓
根本就追不上。”历下公安分局

局长贾延昭感慨地说。记者发

现，这些摩托车至少也是八成
新。“他们的摩托车没有牌子，而

且一旦坏了不会修，摩托车交替

使用，所以看上去都很新。”历下

刑警大队大队长朱玉杰说，“这

说明犯罪分子极其狡猾。”

“他们根本不管你是男是

女，只要你有贵重的首饰，都会

成为他们下手的对象。”历下公

安分局副局长缪利军专门提到，

“这伙犯罪分子在吉林抢夺的40

多起案件中，事主几乎都是男

的，因为男的戴的金项链要比女

的重。”

这个犯罪团伙既有上路抢

夺的，也有专门销赃的，形成了

“一条龙”的作案特点。“这里面

就存在金银回收场所以及典当

行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呼吁相
关部门要加强对上述场所的监

管，更希望这些场所的从业者能

够遵守职业道德和国家法律。”

市公安局督察长程绍春在现场

特别提及，“要从根源上切断抢

夺者销赃的渠道。”

现场还摆放着一些假药，其

中包括部分半成品。据介绍，这

些都是从嫌犯家中搜出来的。除

此之外，这一犯罪集团还从事假
币交易，可谓作恶多端。

嫌疑人到案后，专案组

连夜开展审讯工作，确定以
该犯罪集团核心成员张某

为主攻点。在大量的铁证面

前，张某最终交代了纠集他

人实施飞车抢夺的犯罪事
实。

张某2006年流窜来济，

不务正业、好逸恶劳，选准了

骑摩托车抢夺路人金项链的

“致富捷径”，被公安机关抓

获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刑满释放后，张某不思

悔改，继续作恶，与王某驾驶

摩托车重操旧业。

近两年来，张某与王

某纠集同乡刘某等11人交

叉结伙飞车抢夺，结成抢、

销一条龙的抢夺犯罪集
团，抢夺来的金项链低价
销售给赵某等，非法牟取

暴利。调查中，民警发现这

伙歹徒还大量制贩假药、

贩卖假币。

他们以历城郭店为据

点，以济南城区为抢夺重点，

辐射其他省市频频作案。该

犯罪集团先后作案280余起，

抢夺金项链280余条，涉案价

值120余万元，严重扰乱了正

常的社会治安秩序。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

调查。历下警方公布了报案
电话，请曾被抢夺的群众尽

快反映情况。联系人：张警官
15505310116；周警官

1 5 6 1 5 7 7 1 2 7 6；栾警官
15505318779。

报案地点：历下区公安
分局刑警大队三中队，地址
在环山路环山集团办公楼一

楼。

1 .银行提款多结伴
抢夺银行取款人一般

是多人合伙作案，一些人进
入银行偷窥提款数额，另两
人乘坐摩托车在银行外等
候。当在银行内的同伙确定
提款人提完款准备离开时，

便溜出去告知同伙，叫他们
跟踪，伺机抢夺。因此，到银
行提取款项或携带大量现
金、贵重物品时，应尽量结
伴而行，最好驾驶汽车或乘
坐出租车。

2 .公共场合忌露财

飞车抢夺的目标，多是
外露的财物。因此，应该尽
量做到不使财物外露，不把
手机别在腰间骑自行车，不
要边走边打手机，不要将挂
包放在自行车篮里。

3 .走路要走人行道

飞车抢夺时常常是在马
路宽阔地段，交通畅通，事主

通常驾驶摩托车或自行车，

有的走在马路上或人行道边
上。所以，行走时应尽量靠近
人行道内侧，不要太靠近行
车道。行走中听到有摩托车
从背后冲来，更要警觉。

4 .挎包尽量交叉背
若在人行道行走，所背

挎包应该尽可能选择交叉
挎包，随身提包应该尽可能
提在身体靠路旁的一侧，并
让拎包、挎包置于身体前；

如携带运动包或者帆布袋，

宜斜背在肩上。

5 .路遇抢夺速报警

万一遇到飞车抢夺，不
能惊慌失措，要记住犯罪分
子的体貌特征、所乘车辆特
征及其逃跑方向，尽快拨打
110或到就近的治安联防
点、派出所报警。这些都是
警方破案的重要线索。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格警方提醒

蛤五招预防飞车抢夺

▲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 邹宁 摄

▲现场摆放着缴获的赃款

43 . 4万元现金。 杜洪雷 摄

▲嫌犯张某正在指认作案
工具。 邹宁 摄

蛤民警跟到嫌犯老巢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通 讯 员 许树强 邹宁



蛤被抢夺群众可尽快报案


